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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投票及點票安排
第一部分︰場地
5.1
投票及點票均會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場地”)展覽廳7A舉行。
5.2
有關場地將劃分為兩部分，即投票站及點票站。點票站內將設一個點票區，供選舉委員、候選人及其代理人使用的座位區，以及供傳媒採訪點票情況的地方。選舉主任可於點票站內指定一個範圍，讓公眾人士在一定距離外觀看點票過程[將予制定的《行政長官選舉程序規例》第   條]。
5.3
場地外某一範圍將劃分為禁止拉票區及禁止逗留區，有關範圍的界線將由選舉主任決定。選舉主任會在投票日前把禁止拉票區及禁止逗留區的範圍通知所有候選人。[見第十三章：投票站外拉票活動的禁制。]
第二部分：各輪投票及點票
5.4
投票將於上午九時開始，上午十時結束。之後點票工作隨即開始。如沒有任何一名候選人取得絕對多數的有效選票，則會舉行另一輪投票。此輪投票將於下午二時開始，下午三時結束。接便會進行點票。假如同樣沒有任何一名候選人取得絕對多數票，便會舉行第三輪投票。此輪投票將於下午七時開始，下午八時結束，點票工作亦隨即進行。如須要進行第四輪或更多輪的投票，則將於選管會所定的另一天舉行。

5.5
在投票日前最少十天，選舉事務處會向每名選舉委員發出一張投票通知卡。投票通知卡詳列投票日期、投票站及點票站的地址，以及首三輪投票的時間。投票通知卡並附有投票站及點票站的地圖和平面布置圖、詳盡的投票指示，以及進行投票和點票的程序。

第三部分︰投票
5.6
投票站主任負責維持投票站、禁止拉票區和禁止逗留區的秩序。警方及民眾安全服務隊亦會派員在場，在有需要時提供協助。

5.7
在投票開始前約15分鐘，投票站主任會通知在場的候選人、選舉代理人及監察投票代理人，投票箱將會上鎖和加封。接他會向該些人士展示空的投票箱，然後再為投票箱上鎖和加封。候選人及其代理人可監察投票箱上鎖和加封的過程。

5.8
除進行投票的選舉委員、候選人及其代理人(見第七章：選舉代理人、選舉開支代理人、監察投票代理人及監察點票代理人的委任及職能)、選管會成員、當值的政府人員，以及事先獲准進入投票站的人士外，其他人士都不會獲准進入投票站。在投票站內，候選人及其代理人不應與選舉委員交談，而選舉委員之間亦不應交談。除非事先獲得選舉主任或投票站主任的批准，否則選舉委員、候選人及其代理人不應使用流動電話或任何其他通訊設備。

5.9
投票站內設有多個發票櫃及投票間。選舉委員在抵達投票站後，前往任何一張發票櫃出示身分證，經櫃的投票站工作人員核對其身分後，便可領取其選票。在發出選票的同時，投票站工作人員亦會向選舉委員提供一個有“(”號的印章。

5.10
如有人自稱是某名選
舉委員前來索取選票，但事前已經有人以該選舉委員的身分獲發選票，則該人可獲發一張重複選票。該選票在點算得票時不會予以點算[將予制定的《行政長官選舉程序規例》第   條]。不過，倘某名選舉委員在獲發選票後卻決定不投票便離開了投票站，但其後又返回投票站並索取該張或另一張選票，則投票站主任只可在不能確定該選舉委員即是先前獲發選票者的情況下，才向該選舉委員可發出一張重複選票。

5.11
倘某名選舉委員在獲發選票後未能即時投票，而投票站主任認為他有充分理據如此做，並給予批准，該名選舉委員可於稍後返回投票站投票。投票站主任可為此保管有關選票。但如在投票結束時該名選舉委員仍未返回投票站，則投票站主任須在有關選票上註上“未用”字樣，並按有關規定加以處理。

5.12
投票站主任須在任何已發出但未放入投票箱內的選票上註上“未用”字樣。

5.13
選舉委員隨後可進入任何一個投票間填劃選票。

5.14
選舉委員須採用獲提供的印章填劃選票，選出他心目中的候選人。在離開投票間前，選舉委員須把選票正面向內對摺，然後把摺好的選票投入位近投票站出口的投票箱內。

5.15
任何選舉委員如不慎撕毀或損壞或錯誤填劃選票，可向投票站主任要求換取一張新選票。

5.16
如選舉委員認為有必要，可要求投票站工作人員協助他填劃選票(見第七章第7.28段)。

5.17
在投票後，選舉委員可前往點票站觀察點票過程，或離開有關場地。不過，選舉委員宜留下觀察點票過程，以待公布點票結果，並在有需要時前往投票站進行第二輪投票等(見第5.4段)。如須進行多一輪投票，選舉主任將通過電子媒介發表公告。已離場的選舉委員，須密切留意有關公告，並及時返回投票站投票。如選舉委員無法通過電子媒介知悉有關消息，可致電選舉事務處熱線，查詢是否須重返投票站，進行另一輪的投票。

5.18
在投票結束後，投票站主任會緊鎖和密封投票箱的頂蓋。候選人及其代理人可隨同投票站主任把投票箱由投票站運往點票站。

第四部分︰點票

5.19
選舉主任將於點票區內眾人面前拆除投票箱的封條，然後開啟投票箱。點票工作隨即展開，由點票站工作人員以人手進行。

5.20
有效的選票將先按選舉委員在選票上所填劃的選擇，分別放入上的各個透明塑膠盒內。有問題的選票(如有的話)，則會另置一旁。選舉主任隨後將召集所有候選人或其選舉／監察點票代理人，在他面前見證他對該些有問題的選票作出是否有效的決定。有關上述程序的詳情，請參閱第七章第7.43至7.45段。其後，每名候選人所得的有效選票均會被點算。在點票結束時，選舉主任會把個別候選人所得的有效選票和無效選票的數目總和與投票站主任所發出的選票數目核對，以核實選票結算書。選票結算書一經核實，選舉主任便會宣布選舉結果。

5.21
電台、電視台和互聯網(網址是http://www.        )將現場直播整個點票過程。此外，報章亦會報道有關消息。

5.22
除獲選舉主任或選管會成員(視屬何情況而定)的明示准許外，任何人如在點票區開始點票的時間起，至點票或重新點票(如有的話)完成為止的一段期間內，在點票區內拍照、拍影片、錄影或錄音，即屬犯罪[將予制定的《行政長官選舉程序規例》第   條]。

5.23
在點票站內或附近，任何人士不得行為不檢，或不遵守選舉主任的任何合法指示，否則即屬違法，可被判罰款或監禁，並可能被選舉主任令離開該地方。任何人若在點票過程中搗亂，或對其他在點票站內的人士進行騷擾或引起任何不便，則屬行為不檢。若然有人在點票站內的所作所為並不符合他獲授權或獲准進入點票站或在點票站內逗留的目的，則選舉主任亦可令此人離開點票站。倘若他不立即離開，即可能會被警務人員或任何其他經選舉主任書面授權的人士逐離。被逐離的人，除非獲選舉主任准許，否則不得再次進入該點票站[將予制定的《行政長官選舉程序規例》第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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